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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7月 26日 

2.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副总经理祁良甫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8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4,256,3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7%。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0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人，列席 4人，董事牛怀清因身体原因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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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大盛微电 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

由董事、副总经理祁良甫代表董事会汇报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4,256,32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二）审议通过《大盛微电 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1.议案内容： 

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

由监事会主席段国本代表监事会汇报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4,240,52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15,8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三）审议通过《大盛微电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议案内容： 

公司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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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的要求，编制了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

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发布的《大盛微电 2023 年年度报告》（公

告编号：2024-037）及《大盛微电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38）。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1,403,18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6%；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2,853,14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四）审议通过《大盛微电 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 

1.议案内容： 

《大盛微电 2023 年财务决算报告》对公司 2023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进行了总体分析，并对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详细的变动分析。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1,403,18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6%；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2,853,14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五）审议通过《大盛微电 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 

1.议案内容： 

根据《大盛微电 2024 年财务决算报告》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全面

分析，并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公司制定了《大盛微电 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1,403,18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6%；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公告编号：2024-061 

2,853,14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六）审议通过《大盛微电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合并口径下的未分配利润

累计金额-409,976,244.84 元，2023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257,228.67，公司实收股本总额 152,000,000 元，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本

总额。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披露的《大盛微电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9）。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1,403,18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6%；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2,853,14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七）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专项说

明》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及相关规定，董

事会对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专项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4-040）。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4,256,32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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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八）审议通过《大盛微电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聘请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前期重大差错

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亚泰国际专审字（2024）第 0086号）。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财务造假、财务内控重大缺陷等,

形。更正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客观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

够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因此，董事会同意对本次前期会计

差错进行更正。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1,403,18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6%；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2,853,14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九）审议通过《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专项说

明》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及相关规定，监

事会对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专项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4-041）。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1,403,18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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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6%；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2,853,14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十）审议通过《大盛微电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本总额，公司 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4,240,52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15,8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十一）审议通过《大盛微电补充确认对外担保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19年 6月 27日，大盛微电公司与洛阳银行许昌分行（现更名为中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以下简称“中原银行”或“洛阳银行”）签订《保证担保

合同》，为许昌美特桥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99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现进行补

充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发布的《大盛微电对外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6）。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1,403,18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6%；反对股数 2,837,34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

弃权股数 15,8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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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通过《大盛微电关于申请进行破产预重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负债过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向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启动预重整。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了审查，为识别公司的重

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64,256,32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关系，无需回避。 

 

（十三）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十） 《大盛微电 2023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217,274 100% 0 0% 0 0% 

（十

一） 

《大盛微电补充确

认对外担保的议案》 

3,379,934 54.36% 2,837,340 45.64%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盾（郑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亚萌、奈纯潮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前述情况外，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公告编号：2024-061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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